
报春路558弄26号3层公寓
 
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  张元存  身份证/税号：  370704198107101834

乙方（承租人）：  沈金法  身份证/税号：  330422196711125814

 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、等价有偿原则的基础

上，经充分协商，同意就下列房屋租赁事项，订立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
 

一、甲方自愿将座落在  公寓302  房屋，面积约  18.0  平方米，出租给乙方使用。

乙方已对甲方所要出租的房屋做了充分了解，愿意承租该房屋。

 

二、该房屋租赁期自  2026-05-01  起至  2027-04-30  止。

 

三、该房屋租金  1015  ，按：  每1月提前1天  支付，乙方支付甲方的押金  1000  。

先付款后入住，第一期租金（包括押金）乙方应于  2026-05-01  前支付给甲方。

 

四、乙方保证所租赁的房屋作为  居住  使用，居住人数为  1  人。

 

五、房屋设施：  床(1.5*1.9)*1,衣柜(有)*1,椅子(有)*1,书桌(有)*1,空调(有)*1,洗衣机(有)*1,冰箱(无

)*1,热水器(有)*1

 

六、其他约定：  

 

七、租赁期间由于电器老化等维修由甲方承担正常房屋维修费用。如因乙方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设

施损坏的，乙方应立即负责修复或予以经济赔偿。

八、租赁期间发生的水、电、煤气、有线电视、物管、卫生、电话等费用，乙方需按时向有关部门

缴纳。水费6元每吨，电费1.3元每度，网络费用30元每月或300一年。

九、租赁期满后，乙方结清所用的水、电、煤气、有线电视、物管、卫生、电话等费用并归还租用

物品后当天，甲方需退还乙方的押金，押金期间不计利息。

十、租赁期内，乙方需服从甲方及所在小区的管理,处理好邻里关系，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

有权终止本合同，并收回该房屋，由此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予以赔偿；并承担违约责任。

1.擅自改变本合同规定的租赁用途，或利用该房屋进行违法违章活动的；

2.未经甲方同意，擅自拆改变动房屋结构或损坏房屋，擅自养宠物的；

3.未经甲方同意，擅自将房屋转租、转让、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的；

十一、若乙方提前退租的，须提前壹个月通知甲方，且支付甲方1个月房租的违约金，若甲方需提前

收回房屋的，须提前壹个月通知乙方，且支付乙方1个月房租的违约金。

十二、租赁期满，乙方如需续租，应提前一个月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如因房屋发生政府拆迁，或其

他非甲方原因被提前收回的，甲方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，乙方应积极配合搬离房屋，剩余租金及押金

全额退还。乙方在租赁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由乙方负责，在租赁期内，乙方是该房屋的实际管理

人，该房屋内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都有乙方来承担，与甲方无关，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，水电使

用不当，在房间内摔倒，给乙方及同住人造成的人身伤害，甲方都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十三、合同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按照下列第  1  种方式解决：



1.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.依法向上海闵行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四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 

 甲方签字:SIGN_PARTY_A

签订日期:DATE_PARTY_A

乙方签字:SIGN_PARTY_B

签订日期:DATE_PARTY_B


